
高青县应急管理局 2024 年“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

号
抽查事项

抽查对

象
抽查内容 抽查依据

抽查方

式

抽查比

例和频

次

实施层

级

事项

类别
备注



1 应急管理

情况检查

危化品

生产、储

存经营

企业，非

煤矿山

企业，金

属冶炼

企业

检查建立应急救援组织建

设、应急预案编制及演练情

况

1. 《安全生产法》（2002年 6 月通过，

2014年 8 月修正，2021年 6 月修改）第

八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

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所在

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的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并定

期组织演练。”第九十七条：“生产经营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六）未按照规定

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

定期组织演练的；……”

2.【行政法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国务院令第 708号)第八条：“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前款规定

的重点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救援预案演练进行抽查；发现演练不

符 合 要 求 的 ， 应 当 责 令 限 期 改

正。”

3.【部委规章】《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查阅资

料；现

场询问

相关参

加演练

人员

按照年

度执法

计划执

行

省、市、

县（市、

区）应急

管理部

门

重点

检查

事项



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88 号，应急管理部 2019 年 7月修改）第

四十一条：“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将生产经营单

位应急预案工作纳入年度监督检查计

划，明确检查的重点内容和标准，并严

格按照计划开展执法检查。”



2

对化工和

危险化学

品生产、

经营（带

仓储设

施）企业

安全管理

情况的检

全省范

围内的

化工和

危险化

学品生

产、经营

（带仓

储设施）

1.人员和资质管理情况（人

员培训和持证上岗情况、劳

动防护用品佩戴和使用情

况、发包或出租企业，依法

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情况、依

法依规取得相关安全许可

证情况）；2.工艺管理情况；

3.设备设施管理情况；4.危

1.《安全生产法》（2002 年 6 月通过，

2014年 8 月修正，2021年 6 月修改）第

六十三条：“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

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需要审查批准（包

括批准、核准、许可、注册、认证、颁

发证照等，下同）或者验收的，必须严

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和程序进

行审查；……。”第九十七条：“生产经营

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按照规定

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的；……（四）

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的；（五）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的；

（六）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的；

（七）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

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

作业的。”第九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

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并处十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查阅资

料；现

场检查

按照年

度执法

计划执

行

省、市、

县（市、

区）应急

管理部

门

重点

检查

事项



3

对非药品

类易制毒

化学品生

产经营企

业安全管

理情况的

检查

全省范

围内的

非药品

类易制

毒化学

品生产

经营企

业

1.人员和资质管理情况（人

员培训和持证上岗情况）；

2.生产设备、仓储设施和污

染物处理设施情况；3.安全

生产管理制度和环境突发

亊件应急预案编制情况；4.
生产品种、数量、主要流向

情况

1.《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445号，2016年 2月修改）第八条：“……
申请生产第一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

学品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 第

十条：“……申请经营第一类中的非药品类

易制毒化学品的，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

批。……” 第十三条：“生产第二类、第三

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生产之日起

30 日内，将生产的品种、数量等情况，

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经营第二类易制

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经营之日起 30日内，

将经营的品种、数量、主要流向等情况，

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经营第三类易制

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经营之日起 30日内，

将经营的品种、数量、主要流向等情况，

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备案。……”第三十二条：“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商

务主管部门、卫生主管部门、价格主管

部门、铁路主管部门、交通主管部门、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查阅资

料；现

场检查

5%，每年

1 次

省、市、

县（市、

区）应急

管理部

门

一般

检查

事项



和海关，应当依照本条例和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

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购买、

运输、价格以及进口、出口的监督检查；

对非法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易制毒

化学品，或者走私易制毒化学品的行为，

依法予以查处。”

2.《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

可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
号）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非药品类

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的监督检查工

作。



4

对烟花爆

竹经营单

位安全生

产管理情

况的检查

全省范

围内烟

花爆竹

经营（批

发）企业

和常年

零售点

1.批发许可条件保持情况；

2.零售许可条件保持情况；

3.经营活动情况

1.《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455号）第四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公安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公共安全

管理；质量监督检验部门负责烟花爆竹

的质量监督和进出口检验。第十六条：“烟
花爆竹的经营分为批发和零售。从事烟

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和零售经营者的经营

布点，应当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

批。”

2.《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原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65 号）第五条：“烟
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实行

企业申请、分级发证、属地监管的原则。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

安全监管总局）负责指导、监督全国烟

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安全监管

局）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的批发企业布

点规划，统一批发许可编号，指导、监

督本行政区域内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

颁发和管理工作。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市级

安全监管局）根据省级安全监管局的批

查阅资

料；现

场检查

经营（批

发）企

业：按照

年度执

法计划

执行；零

售点:每
年 1 次

市、县

（市、

区）应急

管理部

门

重点

检查

事项

（春

节期

间）

春节期

间作为

重点检

查事项，

其他时

段作为

一般检

查事项



发企业布点规划和统一编号，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烟花爆竹批发许可证的颁发和

管理工作。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县级安全监管局，

与市级安全监管局统称发证机关）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零售经营布点规划与零售

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工作。”
3.《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原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93号）第二十九条：

“ 地方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的监

督检查，明确每个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主体，制定并落实年度监

督检查计划，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4.《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

施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4
号）第三十五条：“发证机关及所在地人

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

对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督促

其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规定进行生产。”



5

对冶金、

有色、建

材、机械、

轻工、纺

织、商贸、

烟草企业

安全生产

管理情况

的检查

全省范

围内的

冶金、有

色、建

材、机

械、轻

工、纺

织、商

贸、烟草

企业

1.建设项目安全“三同时”情
况；2.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情况；3.建立安全生产风险

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体系情况；4.安全基础管理

情况（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制

定及落实，安全投人，安全

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

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

考核合格和特种作业人员

持 证上岗及全员培训、岗

位操作规程、应急管理等）

5.现场安全管理情况

1.《安全生产法》（2002年 6 月通过，

2014年 8 月修正，2021年 6 月修改）第

六十三条：“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

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需要审查批准（包

括批准、核准、许可、注册、认证、颁

发证照等，下同）或者验收的，必须严

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和程序进

行审查；……。”第九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按照规定

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的；……（四）

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的；（五）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的；

（六）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的；

（七）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

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

作业的。”第九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

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并处十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查阅资

料；现

场检查

每年 1次

省、市、

县（市、

区）应急

管理部

门

一般

检查

事项



6

对安全评

价检测检

验机构管

理情况的

检查

安全评

价机构

和安全

生产检

测检验

机构

安全评价机构和安全生产

检测检验机构的资质保持

情况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应

急管理部令第 1 号）第三条第三款：“设
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应急

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按照各自的职责，对安全评价检测检验

机构执业行为实施监督检查，并对发现

的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第二十

四条第一款：“资质认可机关应当将其认

可的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纳入年度安

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范围。按照国务院

有关“双随机、一公开”的规定实施监督检

查，并确保每三年至少覆盖一次。”

审核材

料和现

场检查

相结合

每年 1次

省、市、

县（市、

区）应急

管理部

门

一般

检查

事项




